
             110年 5月 20日製 

嶺東科技大學 
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 

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
 

   本中心依據 110 年 5 月 19 日教育部來文通報，大專校院因應疫情停止到校上

課配套措施，補充說明相關措施中，針對實習課程相關措施指示如下： 

校內外各類實習課程原則改採線上或其他替代教學方式。但如實務上無法用線上授

課方式進行，仍希望續留實習場所實習，煩請輔導老師評估實習課程的必要性，並

依次完整進行以下教育部所規定之必要程序： 

1、經實習機構確認其實習環境防疫安全無慮。 

2、確保實習學生的防疫安全，定期掌握學生身心健康並回報防疫追蹤表。 

3、實習輔導老師須持續加強追蹤確認該實習場所環境安全等情形。 

4、學生校外實習系上必須有完善規劃，方得尊重學生意願繼續實習。 

 

本人瞭解並願遵守上述相關事宜， 

□同意             (學生姓名)繼續至                  (實習機構名稱)

進行校外實習課程，其後續情形及狀況由個人承擔。 

□不同意學生繼續進行校外實習課程，並立即撤回。 

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為憑。 

 

謹致 

嶺東科技大學 
 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(請親自簽名) 與學生之關係：         
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